附件1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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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；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；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；
4.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1〕22号）；
5.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；
6.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（财库〔2022〕19号）
7.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<广东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粤财采购〔2022〕10号）
8.《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19号）；
9.《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99号）；
10.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；
11.《广东省预算单位政府采购活动内部控制事项清单》（粤财采购〔2021〕8号）；
12.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87号）；
13.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第74号令）；
14.《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库〔2014〕214号）；
15.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；
16.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101号）；
17.《财政部关于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》（财库〔2015〕135号）；
18.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86号）；
19.《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10号）；
20.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；
21.《关于印发〈惠州市政府采购采购人责任清单（试行）〉和〈惠州市政府采购文件编制负面清单（一）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惠财采购〔2022〕1号）；
22.其他有关规定。

